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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/2021_2022__E5_8F_B8_E

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1593.htm 第二章 结婚 第五条 结婚

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，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

何第三者加以干涉。 第六条 结婚年龄，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

岁，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。晚婚晚育应予鼓励。 第七条 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禁止结婚： (一)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

血亲； (二)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。 【意思分解

】 以上是关于结婚条件的规定，比较简单易懂。重点掌握

第7条规定的禁止条件，并弄清什么叫三代亲，什么叫姻亲，

什么叫血亲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八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

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。符合本法规定的，予以

登记，发给结婚证。取得结婚证，即确立夫妻关系。未办理

结婚登记的，应当补办登记。 第九条 登记结婚后，根据男女

双方约定，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，男方可以成为女

方家庭的成员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婚姻法解释(一)》第4条。 

【意思分解】 关于婚姻登记，是一难点，应掌握： 1登记效

力 (1)我国实行登记婚，经结婚登记，取得结婚证，始确立夫

妻关系； (2)办理结婚登记不得代理； (3)未办理登记的，应

补办登记。补办的，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结婚的实

质要件时起算，而不是从补办时起算。 2不予登记的情形 (1)

违反《婚姻法》第5条的； (2)违反《婚姻法》第6条的； (3)

违反《婚姻法》第7条的； (4)已有配偶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